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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工作效益，高质量地为党员队伍输送优秀人才,根据《中国共产党

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有关精神，

结合我校党员发展工作的具体要求，特制定如下培训工作制度： 

一、培训性质与目的  

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训，是党组织对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

志入党前进行培养教育的必备环节，目的在于帮助和促进其系统地学

习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以提高他们的理论知识水平

和思想政治素质，进一步端正入党动机，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

组织。  

二、培训对象  

全校教职工、学生中凡向党组织递交了书面入党申请书，并经过

基层党组织推荐，条件较为成熟的同志，均可参加党校的学习。  

三、推荐、选送学员原则和程序  

按照自愿申请、组织推荐、择优选拔、分期分批的原则进行推荐、

选送。  

推荐选送程序：学生入党积极分由党支部在征求班级团支部和相

关教师意见的基础上，经党支部集体讨论，基层党委（党总支）批准，

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审查备案。教职工入党积极分子由各教工党支部推



 

荐，基层党委（党总支）、学校党委组织部审核后参加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  

四、培训内容  

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基本依据，以党课辅导教材为主要内容，

围绕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并结合国内外形势和学员

的思想实际组织授课。  

五、培训方式  

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培训，培训时间不低于 40 学时。培训中做到四

个结合：课堂授课与课外自学相结合；系统讲授与专题讨论相结合；

传统教学方式与多媒体教学手段相结合；校内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六、培训管理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学员由基层党委（党总支）和党校共同负责管

理。党校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制定教学计划、组织开学典礼和集中授

课、统一印制试卷和组织考试、负责提供培训自学资料和发放结业证

等。 

七、成绩考核   

培训学员由党校进行考核。对参加培训的学员进行考试，对考试

成绩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考试试卷由党校统一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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